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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简易工作流程

一、老年人注册

1.老年人或其代办人，微信、支付宝、百度搜索“民政通”

小程序或下载“民政通”APP（以下统称“民政通”），进入消

费补贴专题页面，点击个人中心，完成账号注册。每个老年人需

完善个人信息页面，填写户籍地址、居住地址等信息。

二、申请能力评估和审核

2.老年人在“民政通”上，找到能力等级评估申请，选择对

应的评估机构，填写基本信息后提交申请。如老年人个人信息页

面已有中度以上失能等级标签，则不必申请评估。

3.能力等级评估机构管理员登录“全国养老服务信息平台”，

看到评估订单后，对订单进行确认后将订单分配给评估师，评估

师会与被评估人联系，确定评估时间与地点。

4.评估师上门使用“民政政务”微信小程序为老年人开展评

估，评估前先进行定位打开，评估时会对评估过程进行拍照，评

估结束后会给出评估结果，需要被评估人员和评估师共同签名。

老年人需首先在线支付评估费用（评估机构务必要注册微信、支

付宝、云闪付中的一种），如达到中度以上失能，费用随后退还。

5.区级民政工作人员登录“全国养老服务信息平台”审核该

老年人的能力评估结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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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老年人首次参与评估，且评估结果达到中度以上失能的，

系统会自动发放一张 100 元的评估券。评估机构点结算费用，会

自动抵扣 100 元，老年人已支付费用自动由原支付渠道退还。

三、领券并预约服务

7.老年人能力评估结果，达到中度及以上失能的，老年人登

录“民政通”，进入专题页面点击“领取消费券”。每人每月可

选择机构服务、上门服务、日托服务、喘息服务券中的一种（只

要未消费，可随时换券），券限当月使用，下月需重新领取。领

券时，需在微信、支付宝、云闪付、现金（不建议使用）中选择

一种支付渠道，并且当月只能使用此支付渠道进行支付。

8.老年人在“民政通”上，查看就近机构服务、上门服务、

日托服务、喘息服务。

9.老年人在“民政通”查找上门服务，可以查看提供上门服

务的机构信息，选定一个服务机构后，提交上门服务预约。

四、开展服务并记录

10.上门服务机构，登录“全国养老服务信息平台”，可看

到老年人预约的“上门服务”订单信息，并操作订单确认。（机

构服务、日托服务、喘息服务等操作流程类似）

11.上门服务机构管理人员，为该订单分配上门服务人员。

12.上门服务人员接收到订单后，与被服务人员确定好服务

时间与服务地点后，服务人员按照约定时间上门。

13.上门服务人员上门后，使用“民政政务”微信小程序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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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行服务签到，签到后即可开展服务，服务结束后需要现场拍照。

14.上门服务人员，使用“民政政务”微信小程序，发起结

算，系统会自动计算结算金额，如果有消费券的会抵扣相应金额，

剩余金额可采取微信、支付宝、云闪付、现金（不建议使用）进

行支付，同时记录服务人员与被服务人双方语音确认信息。

15.结算完成后，邀请被服务人员会对本次服务情况进行评

价。机构登录“全国养老服务信息平台”，对服务订单质量进行

自查。对有问题的订单进行退单处理，退单后，费用会原路退回。

五、民政部门监督检查

16.县级民政部门可登录“全国养老服务信息平台”，对服

务订单质量进行检查。

17.省市县民政部门登录“全国养老服务信息平台”，通过

“消费券项目-信息统计”，查看机构服务信息、老年人信息、

消费券统计分析、服务质量检查统计等信息。

六、资金报销和审批

18.机构在下月 10 号前，登录“全国养老服务信息平台”，

选择“机构管理-垫付资金核销生成”，向民政部门申请报销上

月垫付资金。申请前，各项服务均需要上传服务发票。

19.县级民政部门，登录“全国养老服务信息平台”在“补

贴管理-消费券核销审批”，对使用消费券的订单进行审核。

20.县级民政部门打印对账单并盖章后，提交本级财政部门

支付。


